
北京信托•盈瑞财富 02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25 年第 4 季度信托事务管理报告

尊敬的委托人：

感谢您投资于我公司设立的“北京信托•盈瑞财富 02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本信托计划自 2025 年 03 月 27 日成立以来，项目按合同正常运行。我公

司作为受托人，向您报告本信托计划 2025 年第 4季度信托事务管理事宜。

一、信托基本情况

信托计划名称：北京信托•盈瑞财富 02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计划成立日：2025 年 03 月 27 日

信托计划规模：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存续规模 300,000,000.00 元。

募集情况：截至本报告期末，本信托计划累计募集信托资金人民币

300,000,000.00 元。

信托计划期限：本信托计划预计总期限不超过 16 个月。本信托计划分期募

集，信托计划项下各期信托单位预计存续期限均不超过 16 个月，自各期首个信

托单位计入日起计算，各期信托单位的预计存续期限届满日均不晚于 2026 年 5

月 31 日。各期信托单位的预期存续期限以受托人届时发布的相应募集公告为

准。信托计划、信托单位根据信托合同的规定可以全部或部分提前终止或延

期。

信托资金运用方式：受托人以信托资金向东台通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东台通达”）发放信托贷款，资金用于偿还东台通达本部及子公司金融机构

流贷，以及受托人认可的其他用途。借款人承诺信托贷款不用于偿还隐债、房

地产、土地一级开发等用途。闲置/剩余资金可用于银行存款、国债、货币市场

基金等低风险高流动性金融产品。



信托资金实际运用情况：截至本报告期末，受托人已将全部信托资金用于

约定用途，报告期末贷款本金余额为 299,980,000.00 元。

信托利益分配：除信托合同另有约定外，本信托计划下受益人的信托利益

原则上以货币形式分配，由受托人在每个信托利益分配日划付至相应的受益人

的信托利益分配账户。各期信托单位单独核算，对各期信托单位而言，核算日

指该期信托单位首个信托单位计入日起每年的 3 月 20 日、6 月 20 日、9 月 20

日、12 月 20 日、该期信托单位期限届满日（含该期信托单位预计存续期限届

满日、全部提前终止日或延期终止日，不含部分提前终止日，下同）以及受托

人确定的其他日期。对各期信托单位而言，分配日指该期每个核算日后 10 个工

作日内的任意一日。

受托人：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银行专户信息：账户名：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开户行：华夏银行盐城分行营业部

账 号：1605 0000 0013 6649 4

信托经理: 陈刚

二、信托计划项目融资情况

1、交易结构：受托人以信托资金向东台通达发放信托贷款，资金用于偿还

东台通达本部及子公司金融机构流贷，以及受托人认可的其他用途。借款人承

诺信托贷款不用于偿还隐债、房地产、土地一级开发等用途。闲置/剩余资金可

用于银行存款、国债、货币市场基金等低风险高流动性金融产品。东台市城市

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台城投”）作为担保方与受托人签

署《保证合同》，就借款人在《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的履行，向受

托人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融资期限（含剩余融资期限）：总期限 15 个月，其中剩余期限 5 个

月。

3、交易对手财务状况：交易对手提供的财务报表显示，截至 2025 年 9

月，东台通达总资产为 3,841,692.63 万元，总负债为 2,459,742.98 万元，所

有者权益为 1,381,949.65 万元，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128,012.36 万元。

截至 2025 年 9 月，东台城投总资产为 6,014,259.65 万元，总负债为



3,589,081.9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425,177.71 万元，2025 年 1-9 月营业收

入为 158,930.73 万元。

三、本报告期信托单位净值情况

估值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单位净值为 0.9971。

本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财产净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确定并适用的具体的估值

方法进行计量，相关估值结果不作为信托利益分配的依据，不代表受益人将实

际分配取得的信托利益，也不构成受托人对受益人本金和收益的任何承诺或保

证。

四、本报告期信托利益分配情况

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本季度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 3,115,341.35 元，信

托收益率达到了业绩比较基准水平。

五、投资风险提示

本信托的主要风险来自以下方面：法律与政策风险、信托财产独立性风

险、市场风险、受托人管理风险、保管人等的经营及操作风险、净值化管理与

估值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电子交易渠道的风险、网络风险、资金划

付风险、提前终止和延期的风险、担保风险、后续信托单位受益人的特别风

险、代销机构推介风险、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等各项风险因素，请仔细阅读信

托合同中“风险揭示与风险承担”条款的内容。

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应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

务。受托人依据本信托合同及信托计划文件约定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

由信托财产承担。受托人因违背本信托合同、信托计划文件处理信托事务不当

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受托人以固有财产赔偿，但该赔偿以信托财产的实

际损失为上限，并不得超过信托财产本身；不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

受托人承诺以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为宗旨处理信托事务，并谨慎管理信托财

产，但不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亦不承诺信托财产的最低收益。

六、受托人尽职管理情况

本报告期内，受托人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正常履行了对信托财产的管理责

任。



七、有无发生重大变化

本报告期内，未发生信托经理变更的情形，未发生信托资金运用重大变动

的情形，未发生涉及诉讼或者损害信托计划财产、受益人利益的情形。本报告

期内未发现影响信托项目正常运行的重大风险因素。

八、其他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信托计划按照信托合同正常管理。

为保证本信托计划安全稳健运行，今后我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信托合同的

约定，勤勉尽责，努力实现信托受益人利益的最大化。

您可以咨询代销机构，了解本信托计划运作情况。如您对本信托计划有疑

问或对客户服务有任何要求，请联系您的专属理财顾问或致电我公司客服热

线：400-610-8899。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026 年 01 月


